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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零售商適用之原產國標籤須知
原產國標籤顯示此食物生長、製造或包裝的國家。餐廳、食堂、飲食供應商或自供伙食機構、監

獄、醫院或類似機構(例如療養院、急性護理醫院等)銷售即時食用的食品則不適用此規範。

原產國標籤法規

原產國標籤是根據澳洲紐西蘭食品標準法規

(Australia New Zealand Food Standards Code，簡

稱「法規」)標準1.2.11制訂。蔬果標籤要求自2006

年6月8日起實施。此標準適用於包裝與無包裝食

品。

根據法規，「蔬果」包括堅果、香料、香草、菌

類、豆類和種子。

零售店蔬果標籤要求

新鮮蔬果

陳列零售無包裝及包裝的完整或切開蔬果，必須在

食品陳列處或與其相關的地方附上標示食品原產國

的標籤。零售商必須確定顯示出售每種類別蔬果的

原產國。例如Granny Smith蘋果─「澳洲產品」，富

士蘋果─「中國產品」。

加工蔬果

經過保存、醃漬、烹煮、冷凍或脫水處理的蔬果，

若為無包裝，而不是與其他食品混合，必須在食品

陳列處或與其相關的地方附上標示食品原產國的標

籤。零售商必須確定顯示出售每種類別蔬果的原產

國。例如無包裝的杏桃乾─「土耳其產品」，無包

裝的棗子─「伊朗產品」。

混裝蔬果標示方法

在混裝蔬果與陳列標示有相關的標籤必須註明食品

生產的每個國家，或作出合格聲明。這份合格聲明

可依情況註明此食品為「混合本地與進口食品」或

「混合進口食品」。這項要求亦適用於來自數個國

家的混裝蔬果。例如陳列混合澳洲與美國產地的檸

檬時，可標示為「澳洲產品與美國產品」或「混合

本地與進口食品」。

標籤尺寸與易讀性

聲明內容必須以英語標示，對一般消費者而言為易視、

易讀，與背景區別出來。陳列無包裝食品時，標籤

字體大小必須至少為9毫米。消費者無法直接拿取、置

於冷藏展示櫃的食品，其標籤字體大小則必須至少為5毫

米。

附有個別貼紙的蔬果

有些蔬果可能已附有食品原產國的個別貼紙。這些

食品則符合標準。這種情形常見於蘋果、橙和檸檬

等水果。然而，有些貼紙僅為品牌名稱，無法辨識

該食品的原產國。若為此種情形，這些食品則需在

陳列時附上相符的原產國標籤。任何額外原產國的

相關資訊亦必須與個別貼紙上的資訊相符。

尋找原產國資訊

零售商通常會在產品的發票、紙箱或包裝上找到產

品的原產國資訊。若不能尋獲此資訊，則應由供應

商提供。供應商必須負責提供產品的原產國資訊。

標籤上適用文字

食品原產國的說明文字亦受澳洲消費者法規

(Australian Consumer Law) 管束。食品標準法規

(Food Standards Code)的要求應與澳洲競爭與消費

者委員會(ACCC)強制執行的2010年競爭與消費者

Country of origin labelling (fruit and vegetables)



法案(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一併參

閱。相關業者當作出商品陳述時必須遵循澳洲消費

者法規制訂的標準﹐例如「XX產品」或「XX製造」

，或是聲明商品材料或部件在某一特定國家「生

長」。零售商可登入ACCC網站 

www.accc.com.au，以獲得澳洲消費者法規的更多

資訊。

錯誤或誤導聲明

在新南威爾斯(NSW) 州，當食品標籤或廣告的方式

很可能誤導或欺騙顧客關於食品的原產國是屬於違

法行為。當局視此誤導或欺騙的行為及錯誤食品說

明為嚴重違法行為。這種違法行為包括宣稱食品為

混合本地與進口食品，而事實上卻只是本地食品或

只是進口食品；與使用標誌﹐圖片或地圖有可能誤

導或欺騙消費者真正食品的原產國。錯誤或誤導陳

述有關原產國的食品亦受到2010年競爭與消費者法

案(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的規管。

違規懲罰

違規者會被當場罰款$440至$880，錯誤及誤導聲明

者則會被當場罰款$770至$1540。如果嚴重違規者

被告上法庭﹐根據2003年食品法案(Food Act 2003) 

的規定，個人罰款最高可達$55,000，公司罰款最高

可達$275,000。 

關於新南威爾斯食品管理局 

(NSW Food Authority)

新南威爾斯食品管理局(NSW Food Authority)是一政

府機構，旨在協助並確認新南威爾斯州的食品安全

與食品正確標示。

此機構與消費者、業界及其他政府機構合作，以提

供食品安全生產、儲存、運輸、宣傳和準備的相關

規範資訊，致力將食物中毒情況降至最低。

更多資訊

有關更多標籤要求的資訊與說明，敬請：

•	 登入網站 www.foodauthority.nsw.gov.au/

industry/food-business-issues/labelling/ 

•	 致電求助專線 1300 552 406  

•	 登入澳紐食品標準(FSANZ)網站  

www.foodstandards.gov.au

注意

本資訊為一般摘要，故不適用於所有情況。食品業

者必須遵循所有食品標準法規與2003年食品法案

(Food Act 2003)新南威爾斯(NSW)的規定。


